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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GXIN TECHNOLOGY LTD.

亨 鑫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以HX Singapore Ltd.名稱在香港經營業務）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新加坡公司註冊編號：200414927H）

（香港股份代號：1085）
（新加坡股份代號：I85）

海外監管公佈

本海外監管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作出。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

司（「新交所」）網站刊發一份公佈，內容關於其就新交所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對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公佈所

提出查詢的回應，該公佈的全文載於下頁，僅供參考。

代表董事會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

執行主席

崔根香

新加坡，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崔根香先生及宋海燕博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張鍾

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Tay Ah Kong Bernard先生、徐澤光先生及譚志昆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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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GXIN TECHNOLOGY LTD.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註冊編號200414927H）

（於新加坡註冊成立）

就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對截至二零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公佈所提出查詢的回應

亨鑫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謹此提述新交所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對截至二零一

一年九月三十日止第三季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業績公佈（「二零一一年第三季業績公佈」）

所提出的以下查詢，並作出以下回應：

查詢1

我們注意到，於二零一一年第三季度及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的研發

開支分別增加約43%及27%。請提供該等開支的性質。

回應：

為準備將流動通信網絡轉換至第四代(4G)而對本公司現有產品進行研發，以及應本公司

客戶要求提升本公司產品的技術規格，引致產生較高的研發開支。隨著技術轉變及使用

不同設備的不同客戶，鍳於本公司銳意開拓不同市場，因此本公司已進行更多研發活

動，以緊貼技術轉變，務求符合其本地及海外客戶的要求。

查詢2

請根據上市手冊附錄7.2第1(d)(ii)段的規定提供相關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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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二零一一年第三季業績公佈第9頁第1(d)(ii)段應當如下：

(1)(d)(ii)自上一個申報期結束後，因供股、紅股發行、股份購回、行使購股權或認股權

證、兌換其他已發行股本證券、發行股份以換取現金或作為收購代價或任何其他用途而

令公司之股本產生任何變動之詳情。另請註明於本財政申報期末及緊接上一個財政年度

同期末可能因轉換全部未行使兌換權而發行之股份數目，以及已發行股份總數中持作庫

存股份（如有）之股份數目（不包括發行人之庫存股份）。

股本 — 普通股 股份數目 人民幣千元

千股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388,000 295,000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的結餘 336,000 205,771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本公司就其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雙重第一上市而發行

52,000,000股新普通股，金額約人民幣89,229,000元。

承董事會命

執行主席

崔根香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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